
中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文件 
仲党字〔2015〕62号 

 

 

关于开展 2015 年辅导员定级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单位：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办法》（仲党字〔2013〕47 号）精神，经研究，

决定开展 2015 年辅导员定级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条件和资格  

本次辅导员定级只限在一线专职辅导员中定副科级和正科级。一

线专职辅导员在年度考核称职的前提下，确定科级需具备如下条件和

资格：  

（一）基本条件  

1.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  

2.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

工作，在学生中具有较高威信。  

3.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表达能力。 

4.工作业绩突出，任现职级以来获得过年度考核优秀或校级以上

奖励。 



5.身心健康。  

（二）资格  

定为副科级的辅导员，需具有硕士研究生学位，在本校辅导员岗

位连续工作满 2年；或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在本校辅导员岗位连续

工作满 1 年。  

定为正科级的辅导员，需具有硕士研究生学位，在本校副科级辅

导员岗位连续工作满 2年；或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在本校辅导员岗

位连续工作满 3年。  

计算任职时间，确定学历（学位）等相关条件均以 2015 年 11 月

30 日（公历）为线。 

二、时间安排、工作步骤和程序  

辅导员定级工作于 12 月 16 日正式启动，主要工作步骤和程序如

下：  

(一)个人报名和资格审查。个人填写并交报名表（见附件）到党

委组织部（报名截止时间：12 月 18 日 12：00；联系人：严丽纯；联

系电话：89003602；地点：行政楼 513），报名后由党委组织部、党委

学生工作部、纪委、人事处等有关部门组成资格审查小组，进行资格

审查。 

(二)民主推荐。召开民主推荐会，参会人员范围是：党委部门负

责人、党委学生工作部（处）和团委全体干部、各院系党总支书记和

副书记、全体辅导员。通过资格审查的辅导员在民主推荐会上进行述

职，述职后与会人员对其进行民主推荐。  

(三)确定考察对象并公示。学校党委依据民主推荐结果确定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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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并在全校范围内进行考察公示。 

(四)组织考察。由组织部组织成立考察组，听取群众对考察对象

的意见和建议并形成考察意见。  

考察办法及范围：在全校学生工作系统（学校分管校领导、学生

工作部和团委的干部、院系党总支正副书记和全校一线专职辅导员）

和辅导员所属单位开展考察。  

(五)征求学校纪委的意见。  

(六)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辅导员定级人选，并发文任命。 

三、工作要求  

辅导员定级工作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具体由组织部组

织实施和协调。各党总支和有关部门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按照工作日程积极贯彻落实辅导员定级的有关工作，并切实维护

好学校学生工作的正常秩序。要严肃组织纪律，坚决杜绝违纪现象的

发生，对违纪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  

 

附件：仲恺农业工程学院2015年辅导员定级报名表 
 
 
 
 

 中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  

2015 年 12 月 16 日 
 

 

中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 12月 17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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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2015年辅导员定级报名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籍贯  
参加工
作时间 

 
入党 
时间 

 

学历  学位  职称  

现工作单位  
现任级别及任

职时间 
 

相片 

所报级别  

大学以上学习经历 

起止年月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制及学
习形式 

学历（学位） 

     

     

     

     

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职务 

  

  

  

  

年度考核等次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近三年 
获奖情况 

 

所在党组织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学校资格审查小组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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